《淄博市临淄区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

（2022—2035年）》政策解读
一、编制背景
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更加科学、合理和有效地配置养老服务设施和养老服务资源，全面提升养老服务管理水平，着力打造与临淄区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服务方式人性化、养老服务设施完善化、养老服务功能多样化、运营主体多元化的养老服务设施体系，自2022年8月开始，我局组织编制《淄博市临淄区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2022-2035年）》。

二、决策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8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4.《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2020年3月）。

（二）政策文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4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52号）；

4.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35号）；

5.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规〔2019〕3号）；

6.关于印发《加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7.《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鲁政发〔2014〕11号）；

8.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若干意见》（鲁政办字〔2018〕18号）；

9.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9〕31号；

10.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鲁政办字〔2021〕86号）；

11.山东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十四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12.山东省民政厅等12个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农村养老工作的指导意见》（鲁民〔2021〕82号）；

13.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淄政办字〔2020〕115号）；

14.淄博市人民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社区配套设施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淄政办字〔2020〕34号）；

15.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淄政办字〔2020〕115号）；

16.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淄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淄政发〔2021〕7号）；

17.淄博市民政局、淄博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淄博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民〔2021〕77号）；

18.中共淄博市委淄博市人民政府印发《2021年高质量发展“十二大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淄发〔2021〕5号）；

19.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淄政办字〔2022〕5号）；

20.《关于建设高品质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方案（2022—2024年）》(淄发电〔2022〕2号)；

21.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淄博市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规划配置和建设标准指导意见》的通知（淄建发〔2021〕64号）；

22.淄博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淄博市养老服务品质提升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淄社养老组〔2022〕1号）；

23.淄博市民政局、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淄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淄博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淄博市城镇居住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移交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淄民〔2022〕28号）；

24.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新建商品住宅品质提升若干规定的通知》(淄建发〔2022〕90号)；

25.临淄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三）规范标准

1.《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

2.《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3.《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50437-2007）（2018年版）；

4.《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建标143-2010）；

5.《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建标144-2010）；

6.《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GB50867-2013）；

7.《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1062-2021）；

8.《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JGJ450-2018）（局部修订条文征求意见稿）；

9.《街道综合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与运行规范》（DB37/T4398-2021）；

10.《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与运行规范》（DB37/T4372-2021）（山东省地方标准）。

11.《淄博市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编制导则》。

（四）相关规划

1.《临淄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完善方案）；

2.《临淄城区辛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3.《淄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五）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技术、规划等

三、出台目的

（一）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区、街道（镇）、村（社区）、家庭四级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形成“9064”的养老服务总体格局，即90%的老年人居家接受服务，不少于6%的老年人享有社区养老服务，不少于4%的养老机构床位供老年人入住；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保持100%，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保持100%，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达标率保持100%，农村养老设施覆盖率明显提高。

（二）机构养老服务更加优化。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推进医养结合等多种类型养老机构建设，到规划期末，逐步提高人均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标准，全区人均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不低于0.2平方米；全区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机构床位比例达60%以上。

（三）服务资源更加融合。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更加协同发展，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深层次结合，医疗卫生和康复护理服务在养老机构、城乡社区和家庭等三个场域实现无缝对接，形成居家服务、日间照料、机构托养、医疗服务、健康养生、智慧养老等各领域服务的有机融合。

（四）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业政策法规体系建立健全，各类扶持政策落实到位，行业标准科学规范，监管机制更加完善，服务质量明显提高。

四、主要内容

（一）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

至2035年，规划临淄区机构养老设施24处，其中区级1处、街道（镇）级23处（现状保留9处，新建4处，改建3处和扩建7处）。

（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规划

至2035年，在街道（镇）层面，规划建设具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对下指导等功能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2处，其中现状保留6处，规划新增6处。

至2035年在社区（村）层面，大力发展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等养老服务设施，2025年年底前，实现城乡社区日间照料服务全覆盖。

（三）近期建设规划

至2025年，实现社区居家养老设施覆盖所有城市社区、农村地区，打造十五分钟养老服务圈。

五、关键词解释
（一）机构养老

机构养老是由养老机构为入住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综合性服务的一种养老模式。

按照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与健康状况，机构养老分为护理型、普通型两类。护理型养老机构是指以介护为主，护理床位达到60%以上，配备公共食堂、专门医疗卫生（康复）机构和医护人员、专职管理团队、护理服务人员的养老机构，提供老年人休养、用餐、生活照料、康复医疗和精神文化等活动场所和服务项目，主要收住需长期照护的失能、失智和日常需要大量照料服务的半失能老人。

（二）社区养老

社区养老是利用社区资源，为老年人提供适宜服务的一种养老模式。

按照社区养老服务区域不同分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其中，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主要包括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等业态，农村养老服务设施主要为镇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

（三）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是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服务的一种养老模式。服务内容包括生活照料与医疗护理以及精神关爱服务。主要形式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服务人员上门为老年人开展照料服务。

六、政策解读单位及联系方式

政策解读单位：临淄区民政局

联系方式：0533-7220394

